考场情况记录表
考试时间：               考试地点：              考试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
任课老师：               监考老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
【监考流程与指令】（执行完毕请监考老师打勾）
1.监考老师需提前15分钟到达考场，在黑板上写明“考试科目”、“考试时间”，用投影播放考试纪律核心内容PPT，或者在黑板上写“座位及附近必须清空，不允许携带考试资料及手机、智能手表等通讯存储设备，不允许使用自带草稿纸，不得交头接耳、传/接纸条、偷看/展示试卷，否则按违纪处理”。   □
[bookmark: _GoBack]2.分发试卷前，监考老师需大声宣读考场纪律“手机、智能手表等通讯或存储设备必须关机，放在书包里或讲台上，资料、笔记、书包等物品必须放在教室前后空地上，不允许使用自带草稿纸，不得交头接耳、传递或接收纸条、展示或偷看试卷。考试过程中，一旦发现考试违规行为，或者座位及附近有上述物品，不论开机与否、看与否、是否为本人所有，均将终止考试，成绩以零分记载，并给予相应处分”。     □
3.考试开始前，监考老师需检查座位周围、抽屉内是否有考试资料或手机，再次强调上述考场纪律。 □      
4.考试开始十五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入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5.考试期间，监考教师应关闭手机等通讯设备，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，不看书或使用手机和电脑。  □
6.考试期间，学生去洗手间应作登记，离场超15分钟不允许再次进场（如写满请记录在反面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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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考试期间考生违纪、作弊情况登记（如写满请记录在反面）。
【违纪处理】发现作弊，当即终止考试，没收材料，在试卷上写明考生违纪情况，监考和学生签字确认。
试卷和作弊材料（小抄、作弊手机的照片等）交给教务处巡考，或考试结束后由教务员转交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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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考试期间其他突发情况登记：


9.考试结束前十五分钟时提醒考生注意考试结束时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   
10.考试结束后，监考教师需当场清点考卷、答卷。确认与签到人数一致后，将签到表、考场记录表随试卷一同交给院系教务员或主考老师（依院系实际安排），并说明考生违纪情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